
 

 
 
Ref:  HKG-2009-06 

 

通 知 
关于付款人的确认(华南地区) 

尊敬的客户： 

 

    为符合税务局和外汇管理局对海运业收付款的要求，物流链与资金链相一致,我司将进一步

加强对付款人的确认和税务发票的开具。从2009年3月15日起我司只接受提单方，包括：订舱人 

(Booking party) ，付货人 (Shipper) ，收货人 (consignee) 或 通知人 (Notify party) 的

付款。 我司财务部将根据实际付款资料开具税务发票。 

由此引起不便，恳请贵司谅解。 

 

如有疑问, 拨打我司财务部联系人：  

Jasmine Wu:86-757-8399 9665 中山 Tracy Niu:      86-760-8838 1488 佛山 
Shelly Liang: 86-20-3815 5160 汕头 Melody Chen:86-754-8894 3913   广州  
Lucy Li:         86-898-6856 0101 深圳 Ada Zan:        86-755-8264 5022  海口  
Fancy Zhang:86-871-5321 855 湛江 Cassie Xu:     86-759-3389 188 昆明  

 

此致 

 

敬礼 
 

东方海外货柜航运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深圳分公司 
二零零九年三月四日 

 

 

 

   
 
                 

如贵司不需此类传真,请在此单上填回你的传真号码_____________传至 852-25061063   

  


